
  第一条 为规范中等职业学校的设置，促进学校建设，

保证教育质量，提高办学效益，依据《教育法》、《职业教

育法》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置

的各类中等职业学校。 

  第三条 设置中等职业学校，应当符合当地职业教育发

展规划，并达到《职业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 

  第四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法人登记。 

  第五条 设置中等职业学校，应具有学校章程。学校章

程包括：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教职工管理、学生管理、教育教学管理、校产和财务

管理、学校章程的修订等内容。 

  第六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具备基本的办学规模。其中，

学校学历教育在校生数应在 1200 人以上。 

  第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具有与学校办学规模相适应

的专任教师队伍，兼职教师比例适当。 

  专任教师一般不少于 60 人，师生比达到 1：20，专任教

师学历应达到国家有关规定。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人数不低于 20%。 

  专业教师数应不低于本校专任教师数的 50%，其中双师

型教师不低于 30%.每个专业至少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2人。 

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应占本校专任教师总数的

20%左右。 



  第八条 应有与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应的校园、校

舍和设施。 

  校园占地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

构）：新建学校的建设规划总用地不少于 40000 平方米；生

均用地面积指标不少于 33 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

构）：新建学校建筑规划面积不少于 24000 平方米；生均校

舍建筑面积指标不少 20 平方米。 

  体育用地：应有 200 米以上环型跑道的田径场，有满足

教学和体育活动需要的其他设施和场地，符合《学校体育工

作条例》的基本要求。卫生保健、校园安全机构健全，教学、

生活设施设备符合《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基本要求，校园

安全有保障。 

  图书馆和阅览室：适用印刷图书生均不少于 30 册；报

刊种类 80 种以上；教师阅览（资料）室和学生阅览室的座

位数应分别按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 20%和学生总数的 10%

设置。 

  仪器设备：应当具有与专业设置相匹配、满足教学要求

的实验、实习设施和仪器设备。工科类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

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 3000 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

值不低于 2500 元。 

  实习、实训基地：要有与所设专业相适应的校内实训基

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需

要。 

  要具备能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施现代远程职业

教育及学校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软、硬件设施、设备。其中，

学校计算机拥有数量不少于每百生 15 台。 



  第九条 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中等职业学校

应当配备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较强管理能力、熟悉职业教

育发展规律的学校领导。 

  校长应具有从事三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校长及

教学副校长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其

他校级领导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条 设置中等职业学校，应具有符合当地社会经济

建设所需要的专业，有明确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教学文

件，以及相适应的课程标准和教材。 

  第十一条 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具有必要的教育教学和管

理等工作机构。 

  第十二条 中等职业学校办学经费应依据《职业教育法》

和地方有关法规多渠道筹措落实。学校基本建设、实验实训

设备、教师培训和生均经费等正常经费，应有稳定、可靠的

来源和切实的保证。 

  第十三条 本标准为设置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标准，是

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检查、评估、督导中等职业学校的基本

依据。如今后国家有关部门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用地面积和

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有新规定，以新规定为准。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可制定高于本标准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办法。 

  对于边远贫困地区设置中等职业学校，其办学规模和相

应的办学条件可适当放宽要求。具体标准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依据本标准制定，报教育部备案。 

  对体育、艺术、特殊教育等类别中等职业学校，其办学

规模及其相应办学条件的基本要求，由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

另行公布。 



  第十四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01 年教育部制

定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同时废止。 

 

 


